
齐鲁师范学院教务处

〔2015〕31号


关于2015-2016学年度第一学期期末考试（考查）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本学期教学工作安排，现将期末考试（考查）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

本学期期末考试于2016 年1月14日至2016年1月22日进行。
1.有关公共必修课的考试安排如下：
	时间
	年级
	类别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1月14日
	上午
	2015级
	专科
	大学英语一

	大学英语精读（普专）、前景基础英语综合教程（音体美专）

	
	
	2014级及2015级专升本
	本科
	大学英语3

	大学英语精读


	1月14日
	下午
	2014级
	本科
	大学英语3
	21世纪大学英语应用型综合教程（音体美本）

	1月15日
	上午
	2015级
	本科
	大学英语1

	大学英语精读（普本）、21世纪大学英语应用型综合教程（音体美本）

	1月15日
	下午
	2015级
	本/专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1月18日
	上午
	2012级、2014级
	本科
	教育心理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教育心理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月18日
	下午
	2012级、
2015级专升本

	本科
	现代教育技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现代教育技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注：公共课考试时间两校区统一为：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00，《俄语》（在所在的班级）和大学英语考试同时进行。
2．《大学体育与健康》由体育学院组织安排考试。
3．专业技能课、实验课1月4日开始考试，考查课在1月7-13日完成。

4. 专业课考试由各学院负责组织安排。

5．专科专业课考试时间为100分钟，本科专业课考试时间为120分钟。两校区专业课开考时间均以所在校区第一节课上课时间为准。

6．除去公共必修课，若同一门课程在不同学院内开设，则负责上课的学院协调各相关学院统一考试时间。

二、试卷领取及保密
各学院要指派专门教师负责试题的提交、领取、装订、保管等环节的工作，严禁试题及答案外泄。对泄漏试题、遗失和损坏试卷的责任者，依据《齐鲁师范学院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进行处理。原则上早交试题的早安排印制和领取等工作。打印试卷时需提交试卷审批表。
三、考场及监考安排

1. 考场及监考由各学院安排。严格实行单人单桌；标准考场安排2名监考员；大考场不得多于60名学生，至少安排3名监考员。

2. 各学院于12月30日前将考试安排表纸质版加盖学院公章并由院长签字（包括公共课）交到教务处综合科（一号教学楼B410室），电子版发送到yujj2009@163.com。公共课试卷务必在12月30日前提交。相关表格在附件“期末考试文档”中下载。请严格按照规定的格式填写，公共课课程名称必须与本通知中所列一致。
3. 学生证是学生参加考试的必备证件。

4. 凡因病、因事等原因请假缓考的，于考试前一周由各学院办公室填写缓考登记表报教务处批准。

四、阅卷、统分、试卷分析及录入成绩
各学院于 1月23、24日组织教师进行集中阅卷、统分、试卷分析，教务处将按照各学院集中阅卷时间进行检查。集中阅卷安排表于1月13日前交教务处综合科。1月30日24时前结束所有课程成绩的录入，过期未录入成绩者将依据<<齐鲁师范学院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处理。
五、其他

1. 各学院将本通知传达到全体师生，组织好本学期的考试（考查）工作。
2. 标注特殊事项。凡开卷以及需要使用计算器或词典等辅助工具的考试课程，须在试卷上明确注明并提前告知学生。凡未注明者，考试时学生一律不准使用相关工具，否则以作弊论处。另外开卷考试的课程不能携带课本之外的其他复习资料。

3. 考前各学院对学生要加强诚信和考试纪律教育，组织学生认真学习<<齐鲁师范学院考试违规行为认定与处理办法>>，通过召开学生动员会、签订诚信承诺书等形式，进一步强化诚信教育，尤其要将考试的具体要求（携带学生证和身份证；严格清理考场，手机关机并放在书包内，严禁将其放在桌面，也不能当做时钟使用）传达到每一位学生，使学生对考试作弊认定和处理的办法有全面的了解，对作弊造成的后果有清醒的认识。
4.考试期间，各学院要成立考试工作检查小组，严肃考试纪律，加大监考、巡考力度，及时报送和处理有关违纪行为。考试当天下午16：00前，将考试检查情况、违纪学生名单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到yujj2009@163.com。            
5. 教务处组织有关人员检查、巡视考试情况，当日将检查、巡视情况在教学楼和教务处网页“教务要闻”中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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